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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立法會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  

回應 2017 年 6 月 20 日委員會會議議案  

為聽障學生提供的支援（包括手語輔助教學）  

 

 政府現時以「雙軌制」推行特殊教育。就聽障學生而言，

教育局會根據專業人士的評估和建議，在家長的同意下，把有

嚴重或深度聽障或未有足夠言語能力建構知識的學生，即可能

需要使用手語溝通及學習的學生，轉介至聽障兒童學校 1，以

便接受加強支援服務。而聽障程度相對較輕的學生則會入讀普

通學校。  

特殊學校  

2. 教育局一直鼓勵教師因應聽障學生的能力和需要，選用

合適的模式教學及與學生溝通。聽障兒童學校的教職員會因應

聽障學生的能力、學習和溝通需要，採用最合適學生的溝通方

法（包括口語、手語及綜合溝通法等）教學，教師亦會訓練學

生利用剩餘聽力聆聽，協助他們掌握與其他聽障和健聽人士溝

通的技巧。  

3. 聽障兒童學校聘有健聽教師、聽障教師和聽障教學助

理。健聽教師教學時會口語、手語並用，輔以其他視覺策略（包

括文字、圖畫、實物、身體語言等），以提升學生的理解和學

習效能；有需要時，聽障教學助理會在課堂中以手語向未能受

惠於口語溝通的同學傳達老師的講課內容；聽障教師則會透過

手語授課。此外，學校在早會、講座、教師會議、課外活動、

家長或教師培訓時，會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手語翻譯。同時，

為推動校內手語的使用，學校亦定期為校內學生、家長和教職

員安排培訓。  

4. 路德會啟聾學校一直持續發展手語以輔助教師教學。自

2012 年起，該校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推行「以手語輔助

                                                 
1
 真鐸學校由 2004年 9月開始主流化。由 2018/19學年起，路德會啟聾學校將會成為全港唯一提供小

一至中六課程的資助聽障兒童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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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的各項計劃，包括 :「配合新高中課程發展  開發教學手

語新詞彙」計劃及「手語口語溝通無障礙  全方位支援聽障學

童」計劃，持續統整及發展該校教師教學時所需的手語新詞

彙，以配合課程的要求。該校的「啟聾手語視像字典」字彙庫

現已收納了約 6 200 個日常及學科的手語字彙，校內師生、業

界及公眾人士皆可隨時瀏覽。路德會啟聾學校亦已安排教師接

受有系統的手語培訓，所有教師的手語運用能力已達至中級程

度，部份更達高級程度。受惠於上述措施，教職員及學生可採

用豐富的手語字彙和較一致的手語打法，因而加強了手語輔助

教學的效能。  

5. 此外，路德會啟聾學校設有「手語教學資源中心」，為

有需要的學生、家長及教師提供諮詢服務，以提升他們對手語

的認識。該校亦一直通過不同的活動如「全港小學校際手語歌

比賽」、「關注聽障週」、「聾人文化週」手語工作坊、手語講座

等，加強普通學校和社會人士對手語的認識。教育局會與該校

一起繼續推廣手語，加強學生、家長及教職員對聽障及手語的

認識。  

普通學校  

6. 適合入讀普通學校的聽障學生，在佩戴助聽儀器後，一

般能透過口語學習和與別人溝通。教師及校本言語治療師等會

協助聽障學生利用剩餘聽力，提升其聆聽及口語溝通能力，加

強他們與其他聽障和健聽人士溝通的技巧。同時，教師亦會因

應聽障學生的能力和需要，運用口語，並輔以視覺策略、環境

提示、身體語言、文字及手勢等與學生溝通及教學。  

7. 為支援普通學校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包括聽障）的學

生，教育局除了向普通學校發放常規資助外，亦一直為學校提

供額外資源（包括「學習支援津貼」及「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等）、專業支援和教師培訓。學校應靈活調配及運用各項資源，

透過「全校參與」及「三層支援模式」 2，按學生的需要提供

適切的支援。學校需按學生的需要，安排不同模式及不同層次

的支援；而學校無論選用哪種支援模式或哪支援層次，均需要

有完善的計劃及配套，如資源調配與運用、教師培訓、課程調

                                                 
2
 第一層支援是透過優化課堂教學，及早幫助有輕微或短暫學習困難的學生；第二層支援是安排額外

支援予有持續學習困難的學生，例如抽離式或課後輔導、外購專業服務等；第三層支援是為個別有

持續及嚴重學習困難的學生提供個別化的加強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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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等。  

8. 普通學校的聽障學生在接受校本支援後，如仍有學習及

溝通困難，教育局會轉介他們接受「聽障學生增強支援服務」，

該服務由教育局委託聽障兒童學校提供，有關學校的資源教師

會為聽障學生提供課後支援，幫助學生掌握學習策略、提升語

文能力及增進言語溝通技巧。資源教師亦會到訪學生就讀的學

校為學生提供輔導，並與他們學校的教師交流教導聽障學生的

心得，分享不同的教學策略（包括如何運用手語輔助教學），

提升聽障學生的學習效能，幫助他們融入學校生活；而有關學

校的言語治療師亦會進一步加強學生的言語及語言訓練，提升

他們的口語能力，並促進他們發展讀寫能力。  

9. 普通學校如選擇運用手語為有需要的聽障學生提供支

援，學校應有適當的配套，例如釐定聽障學生適合用手語的準

則、安排任教各科教師及教學助理學習手語、訓練學生利用剩

餘聽力聆聽、協助聽障學生掌握與其他聽障和健聽人士溝通的

技巧、定期檢視聽障學生應用手語及口語的能力、留意手語教

學及手語的發展等等。學校亦可運用「學習支援津貼」及其他

學校資源，聘請懂手語的教學助理，協助聽障學生學習。學校

同時亦應提升其他健聽同學及其家長對聽障及手語的認識，例

如安排有關的共融活動、有關手語的課外活動及興趣小組等。 

10. 現時，普通學校教師普遍並未有具備手語及手語輔助教

學的知識、能力和經驗，而且香港手語的詞彙數量有限，學科

的專有名詞尤其不足，坊間手語的不統一亦妨礙使用者的溝

通，再加上香港手語跟廣東話和書面語在詞彙、句子結構及文

法上存在頗大分別，大大增加了普通學校應用手語輔助教學的

困難。事實上，無論選用哪種模式支援聽障學生，學校均需有

完善的計劃和配套。聾童教育學者亦一致同意運用合適的教學

策略（例如 :  善用科技輔助閱讀、強調提高音素 /語音意識、

善用視覺組織圖、預先教授專科詞彙等）能有效地提升聽障學

生的學習效能。  

11. 本局與選擇運用手語輔助教學以支援聽障學生的普通

中、小學一直保持溝通，共同探討有關的支援配套和效用，例

如學校及教師對手語輔助教學的了解、教師對手語的認識及掌

握、加入手語元素在課堂的安排、教學策略的選取及運用、課

堂協作的安排、資源的調配與運用、學生的支援層級、教師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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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人手招聘等。本局會進一步加強與上述學校的溝通及支

援，並持續推動家校合作，以確保選用手語輔助教學的普通學

校，能為聽障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  

大專教育  

12. 專上教育院校會根據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需要，為他

們作出特別安排並提供支援服務。教資會資助大學已因應個別

聽障學生的學習需要安排支援服務，手語服務是其中一項，其

他大學現有的支援服務包括提供助聽器設備和現場字幕。為進

一步促進共融文化，教資會由 2015 年起向 8 所教資會資助

大學提供一次性的特別撥款共 2,000 萬元，根據 2013/14 學年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錄取人數，按比例分配予各大學，讓大

學推行額外措施，提升對該類學生的支援服務。資助計劃為期

兩年，目的是讓共融文化植根校園，協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學習，以及加強大學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包括購置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學習所需的器材和設備。在計劃結束後，

大學需要從整體補助金中調撥資源，以繼續提供有關措施。   

13. 職業訓練局則為聽障學生提供以下支援服務，以協助聽

障學生的學習：於學期開始時，提供迎新活動予新生及其家

長，以協助學生適應校園生活及學習環境；安排初步評估及提

供輔助器材，包括聽力測試、助聽器（耳掛式）借用及試用服

務、無線調頻系統及其他聽力輔助產品借用服務（不包括人工

耳蝸），以協助學生學習；學生如有需要，可申請特別評核安

排及學科單元豁免，準則以公開考試的規則及指引為基準；學

系特殊教育統籌主任與學生輔導主任及班主任緊密合作，協助

學生申請學科單元豁免、特別評核安排和學習器材，並因應情

況給予其他方面的支援；提供專業輔導服務，及共融活動，以

創造全人共融的學習氣氛及環境；提供言語治療服務，包括評

估及個人治療節數；提供額外教學支援包括導修班、補習班、

以及友師計劃等，以協助學生學習；設有員工培訓計劃，包括

手語班、認識語障學生工作坊及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包括聽

障）學生就業的培訓等，以加強教職員在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

（包括聽障）學生的知識及技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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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聽障學生提供助聽器  

14. 確診有持續聽障的人士，可按需要配置不同的聽力輔助

儀器，如人工耳蝸、腦幹植入、中耳植入、骨固定式助聽器或

其他助聽器等，一般歸類為醫療器材，由醫院管理局提供。就

聽障兒童而言，因歷史因素，教育局會為他們免費提供助聽

器。需要佩戴助聽器的學生會獲安排到受教育局委託的外判服

務供應商接受助聽器驗配及跟進服務。服務供應商的聽力學家

會為學生進行聽力覆檢及驗配助聽器，並為助聽器及耳模提供

定期更換、檢修及保養等服務，家長無需繳付費用。教育局對

外判聽力服務設有監察機制，包括與服務供應商進行定期會

議、審視個案資料、安排職員到服務中心巡視及抽查助聽器的

表現和性能是否符合規格等，以確保服務符合學生的需要，並

監察及檢討服務的質素和進度。此外，教育局會向家長進行諮

商及為學校提供聽力報告，讓家長及學校知悉學生的需要，並

為他們提供適切的支援。  

15. 教育局在過去數年已就助聽器的安排作出多項改善措

施，包括由 2010/11 學年開始為有需要的雙耳聽障學生提供兩

部助聽器作雙耳聆聽，並提升助聽器的規格，及同時將新派發

助聽器的更換年期由五年縮短至三年。教育局亦自 2014/15 學

年開始為較深度聽障的學生提供超大功率助聽器、增加助聽器

種類的選擇和提高助聽器聲音處理質素等。如若有關學生佩戴

助聽器後對其改善聲音接收及溝通的幫助仍有限時，專科醫生

一般會建議他們考慮接受人工耳蝸植入，服務由醫院管理局提

供。  

16. 教育局一直透過問卷調查向家長收集關於外判服務的

意見。就 2012 至 2016 年的招標合約，在已收集一千多份的問

卷當中，超過 98%的家長對現時教育局安排的外判服務表示非

常滿意或滿意，只有約 1.5%的家長表示服務尚算可接受及不

足 0.2%的家長表示不滿意外判服務。教育局會持續按聽障學

生的需要、科技發展、文獻研究和顧問意見等，不時檢討助聽

器的規格和相關聽覺服務的要求，以確保助聽器及有關服務符

合聽障學生的需要。  




